
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

製作日期：114 年 2月 16 日 

一、 委員組成： 

召集人：王委員慧菁 

委員：鄭委員朱隆、陳委員秋瑩、趙委員以選、方委員麗萍 

二、 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本季視察重點：因應本季視察重點為衛生科業務，特以「收容人藥物自主管理辦理情形暨病弱收容人照護」作為專題報

告。 

(二)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： 

1. 本小組於 114 年 2 月 13 日於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召開本年度之第 1次視察會議。於該次會議，邀請機關進行業務

簡報(詳如附件 1)。 

2. 本小組至機關進行實地訪查，並由各科室科長介紹本所執行狀況(詳如附件 2)。 

3. 本小組委員 114 年 2 月 13 日開啟意見箱，未發現申訴及陳情案件(詳如附件 3)。 

三、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(收容人藥物自主管理辦理情形暨病弱收容人照護) 

(一)法令依據 

1. 依據監獄行刑法第 55 條及施行細則第 43 條、羈押法第 49 條及施行細則第 38 條等相關法令進行藥物自主管理。 

2. 法務部矯正署於 111 年 10 月 14 日發函，確認本所的藥物自主管理實施計畫合規。 

3. 確保收容人能在合法框架內進行藥物管理，提高了計畫的可行性與透明度。 

(二)辦理情形與執行期程計畫 



1. 計畫分為兩個階段：第一階段於本所七工試辦，第二階段擴展至其他工場，包括一工、二工、三工、五工及六工。 

2. 收容人自主管理措施包括： 

(1)藥物調劑交付：由合作醫院的藥師將藥品送至機關，由本所藥師點交後發送至各場舍。 

(2)檢查及管理新收攜入的自備藥品：經戒護科中央台登錄後送至衛生科檢查。 

(3)登錄獄政系統：確保所有藥物管理流程的透明性與可追溯性。 

(4)每週及每月的抽查機制，確保藥物自主管理的有效性與安全性。 

(三) 統計分析 

1. 根據問卷調查，97.5%的收容人未曾忘記服用藥物，顯示出良好的藥物管理習慣。 

2. 92.8%的收容人同意藥物由收容人自主管理，反映出他們對此措施的認同。 

3. 在健康狀況的影響上，76.33%的收容人認為該措施對他們的健康狀況非常有幫助。 

4. 收容人年齡分布顯示，51-60 歲的族群對於藥物自主管理的認知仍需加強，未來將針對此年齡層進行更多的衛教活動。 

(四)成效與檢討 

1. 本次計畫執行始於初辦理時即進行藥物衛教，提升收容人對藥物自主管理的認知。 

2. 調查結果顯示，藥物自主管理措施的滿意度高達 75.36%，顯示出該措施的有效性。 

3. 針對夜勤及日勤人員的意見收集，反映出對於藥物管理的需求與期待，並將在未來的計畫中予以考量。 

(五)未來展望 

1. 繼續推動收容人藥物自主管理實施計畫，培養收容人正確用藥觀念。 

2. 建立自主服藥的規則性，增加服藥的順從性，強化健康自我管理的責任感。 

3. 透過持續的衛教與宣導，減少職員發藥的時間，以便更有效地進行舍房管理。 

(六)結論 

本報告總結了收容人藥物自主管理的實施情況，證明該措施不僅提升了收容人的自我管理能力，也對其健康狀況產生了正

面影響，繼續推動該計畫將有助於建立更加完善的收容人健康管理體系，確保收容人能在安全的環境中獲得適當的醫療照

護。 



四、 視察小組討論及建議： 

(一) 陳秋瑩委員： 

1. 有關貴所療養房之視同作業收容人是否有醫護背景，還是有受過相關訓練？ 

2. 有身障輔具需求之收容人，貴所的輪椅、拐杖等輔具是否足夠？ 

3. 收容人使用輪椅時，是否有其他人員協助使用？ 

4. 收容人若發生健康緊急事件，如心臟病或中風，貴所的流程及處置為何？ 

     衛生科長謝文彬科長： 

1. 本所療養房視同作業收容人較難擁有相關醫療背景，故在挑選時，會針對其學歷及工作樣態，並會提醒可能要協助盥

洗、清潔大小便等作業。若遴選為視同作業，會利用影片及本所衛生科進行教導血壓測量、藥品服用時機等照護身障收

容人之技巧，以確保協助身障收容人日常起居。 

2. 本所身障收容人大約為 40 人，而輔具是全所通用的，如今日該名身障收容人有接見，需要從舍房移動到接見室，會從

本所衛生科或其他舍房調用輔具。 

3. 身障收容人使用輪椅時，會另請視同作業協助推輪椅，不會讓其自行使用。 

  



4. 如有突發健康狀況，本所中央台後方有留觀區，若收容人身體不適，會安置此處，並隨時監控其生理狀況，並依矯正署

頒布之「矯正機關緊急外醫檢視表」判斷，如超過訂定標準，會連絡救護車協助帶往醫院；本所亦有租用 3台 AED，並

定期幫收容人及職員進行 AED+CPR 教育訓練。 

(二) 趙以選委員： 

收容人有分健保藥和公藥，公藥係收容人無法繳納健保費時而提供的藥物，如收容人服用公藥後，認為效力不佳或醫療效

果不好，請問貴所如何處置？ 

衛生科長謝文彬科長： 

本所有公醫制度，針對貧困或外籍收容人，會提供公醫藥物，但因公醫藥物品項較少，如無法治療其疾病時，會採送醫療

院所或掛號本所醫療健保門診，其費用會由每年矯正署提撥之醫療補助核銷，以確保治療正常運作。 

(三) 方麗萍委員： 

1. 有關藥品保管之藥櫃，是否有管制，以確保藥品之安全？ 

2. 問卷調查有部分收容人係填寫沒有幫助或是無等，建議可以將正面及反面建議統整，並將反面建議加入直性描述。 

3. 監獄高齡化比例逐年增長，建議各科室一同檢視，調整和因應高齡收容人處遇。 

衛生科長謝文彬科長： 

1. 本所藥櫃係為鐵櫃，平時保持上鎖狀態，且藥品是使用密封餐包，並有向各場舍主管宣導避免藥櫃直照太陽，以確保藥

品保存完善。 

2. 爾後問卷調查會加入質性描述，以確實掌握收容人提出之問題。 

3. 矯正署去年有針對高齡收容頒布處遇計畫，本所有向高齡收容人辦理身體衛生教導，如伸展、體適能運動等，以及慢性

疾病衛生教導和藥品服用等。 

(四) 王委員慧菁： 

1. 貴所推動藥物自主管理後，衛生科人力負擔是否有減緩？ 

2. 輔導科有復歸轉銜的業務，那在療養房擔任視同作業的收容人，出監後是否有機會從事相關行業？ 

3. 療養房主要採購經費除了病床以外，還有其他需要較多經費的設備嗎？ 



衛生科長謝文彬科長： 

1. 服藥業務係由戒護科辦理，若收容人藥物自主管理正常運行的話，確實可減少戒護同仁的服藥業務。 

2. 矯正署每年皆在臺中監獄推行照服員的訓練，本所會優先推派療養房視同作業參加訓練，以利日後出所銜接就業。 

3. 本所生理監測的設備，如血壓機，因經常使用，大多一年就需要汰換，且多為小台的移動式血壓機，若碰到體型較寬碩

的收容人，將-難以進行測量，會持續向上級機關申請經費採購。 

(五) 鄭委員朱隆： 

1. 推動藥物自主管理是否有激勵手段，例如加分等？以及是否有收容人被剃除此計畫？ 

2. 療養房的收容人是否有返回一般場舍的案例？ 

衛生科長謝文彬科長： 

1. 藥物自主管理僅給予鼓勵，並辦理衛教，宣導可增加對自身疾病的瞭解；另每周各場舍會抽樣 3 人，本科藥師每月抽樣

4人，如有不按時服藥、停藥或服用他人藥品等，就會剔除此計畫。 

2. 返回一般場舍的案例，如開手術之收容人，從醫院返監後會安排在療養房，回診後若醫師評估已可正常行動後，就會安

排該名收容人回一般舍房。 

五、 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：目前尚無需追蹤部分。 

 



附件 1-收容人藥物自主管理辦理情形暨病弱收容人照護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

  

  

  

  

  
 

 

 



附件 2實地訪查 

  

  

  

  

 



 

附件 3開啟意見箱 

  

  

 


